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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吉林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结构性调整的通

知   

吉发改价调联〔2023〕152号 

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各公办普通高校：   

  为完善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教育收费管理，优化学费结构，建立健全动态调

整机制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
费使用效益的意见》 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

管理的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

实施结构性调整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  

  一、调整学费管理方式   

  将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由政府定价调整为政府指导价，实行上限管

理。各公办普通高校根据自身情况，在政府规定上限范围内确定本校具体学费

标准。   

  二、优化学费专业分类及标准   

  （一）专业学费分类   

  按教育部学科门类重新划分专业学费分类：   

  1.人文科学类：哲学、文学（不含新闻传播学类）、历史学；   

  2.社会科学类：经济学、法学（不含公安学类）、教育学（不含体育学

类）、管理学；   

  3.理科类：理学;   

  4.工科类：工学（不含公安技术类）;   



  5.农学类：植物生产类、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、动物生产类、动物医学

类、林学类、水产类、草学类;   

  6.医学类：基础医学类、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

类、中医学类、中西医结合类、药学类、中药学类、法医学类、医学技术类、

护理学类;   

  7.体育类：体育学类（不含体育运动训练专业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

业）;   

  8.公安类：公安学类、公安技术类;   

  9.艺术类：艺术学理论类、音乐与舞蹈学类、戏剧与影视学类、美术学
类、设计学类。   

  （二）学费标准   

  对学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，确定基础学费上限，每生每学年人文科学类

4600 元，社会科学类 4800 元，理科类、农学类、体育类 5000元，工科类 5400

元，医学类 5600 元。   

  新闻传播学类、公安类、艺术类、体育运动训练专业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

育专业保持原标准不变。   

  （三）支持政策   

  充分考虑我省高校教育改革及教育服务创新省份建设要求，支持和对接

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在基础学费基础上，部属高校学费上浮不超过 15%，国家
级、省级一流专业学费可上浮不超过 10%（上浮后专业学费标准十位不变、个

位只舍不入）。   

  三、规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   

  优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管理方式。本科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上限

2.6 万元/生年（专科中外合作办学学费上限 1.8 万元/生年），各高校中外合

作办学具体学费标准由学校依据培养成本，综合考虑合作办学质量以及学生家

庭的承受能力等情况，在政府的最高标准内自行确定。超过最高学费标准的收

费，原则上合作方应为世界高水平学校，或拥有世界同类型高水平学科（专

业）的学校，由省级发改、教育、财政等部门共同核定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
费标准由高校自行确定。   

  自本通知印发后，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、机构学费按本规定执行，之

前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、机构学费继续执行至原有效期结束。   

      四、其他类型学费   



  本科高校的专科（高职）学费、转型高校试点专业学费、预科生学费、软

件学院学费按现行标准执行。成人教育专业学费、自考助学班学费、学分制学

费、双学士学位学费、辅修学士学费标准按现行办法执行。在省外举办的成人

教育本科专业学费标准按举办地的学费标准执行。各高校招收的自费来华留学

生学费由学校自主确定。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的学费标准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

省教育、省财政等部门另行制定。   

  五、建立学费动态调整机制   

 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教育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对我
省高校学费标准上限实行动态调整，由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建

立健全与拨款、资助水平等相适应的高校学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。   

  六、配套措施   

  （一）严格执行各项资助政策。各高校落实好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

政策，应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奖学金、助学金，帮助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
贷款。公办普通高校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4-6%的经费用于资助学生。同

时，可通过提供勤工助学临时岗位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等多种方式，确保困难

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   

  （二）规范高等学校收费行为。各高校根据本通知规定凡提高学费收费标

准的，均按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原则，在校生执行入学时收费标准；

凡降低学费标准的，新生、老生均执行降后学费标准。学费按学年收取，不得

跨学年预收，学费支出按相关规定执行。按学分制收取学费的按照现行规定执

行。严格落实学费公示制度，将调整后的学费标准在招生简章和校内公示，自

觉接受社会和学生监督。教育、财政、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各自职责，加强对公

办普通高校学费政策执行情况监管。市场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依法予

以查处。   

  （三）加强教育经费管理。公办普通高校要加强学费收入管理，本次学费

标准调整后公办普通高校增加的收入，用于支持学校内涵式发展。完善公办普

通高校预算拨款制度，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优化高等教育支出结构，着力

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科水平，促进高校内涵发展、特色发展。   

 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之前我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收费政策规定

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一律按本通知执行。以上学费标准自 2023 年秋季入学执

行。   

 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吉林省教育厅      吉林省财政厅  

  2023 年 3 月 15号   


